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12]11号


关于开展2011-2012学年度兼职教授

聘期届满工作评价和聘请兼职教授的通知

全校各教学单位： 

根据学校对兼职教授管理与考核工作的部署，决定对兼职教授进行聘期届满工作评价，并按照学校师资队伍状况和工作需要实施新一轮的岗位设置和聘任工作，现将兼职教授聘期届满工作评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评价对象

凡与学校签订《兼职教授聘用协议书》并在岗的兼职教授。

 二、工作评价程序  

1.请兼职教授认真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兼职教授学年度工作评价表》后交给所属院（系）。

2.兼职教授所属教研室及院（系）填写对兼职教授本学年度的工作评价，签署意见后交人事处。

3.各院（系）对兼职教授所开展工作的情况进行总结，并向人事处提交书面材料。

4.人事处提交学校审定。

三、工作评价结果

1.工作评价结果分为三类：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2.工作评价结果将通知相关院（系）和被评本人，必要时在适当范围内公布。

3.兼职教授工作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学校将按照校人【2009】23号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3-5万元/年”酬金的上限兑现酬金。

四、新一轮岗位设置和聘任工作

岗位设置：各院（系）根据师资队伍状况和专业建设需要，按学科或专业设置兼职教授岗位，由各单位申报，学校审批确定岗位和人选。 
聘任对象：国内“211”大学、重点大学和国外境外知名大学的教授，大型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的高层管理和研究人员,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特殊情况不超过60周岁)。

聘任方式：聘任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兼职教授，实行聘期制（每届聘期1年）。 

五、相关要求

请相关院（系）于2012年6月28日前将《兼职教授学年度工作评价表》和新一轮聘请兼职教授的人选和岗位报人事处。电话：88426041。
附件：《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兼职教授学年度工作评价表》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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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兼职教授学年度工作评价表

（                学年度）

单位：                                    填表日期：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聘任专业及方向
	

	教  学  工  作
	学年主讲本科课程教学工作量及主讲课程名称：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及其它工作：

	教 学 改 革 等 方 面

参 与 学 科 专 业 建 设、科 学 研 究、
	参与咨询与研讨方面的具体情况：

	
	举办学术讲座：

	指 导 青 年 教 师 工 作
	承担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具体情况：

	
	吸纳中青年骨干教师参加科研情况：

	完成情况

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
	

	教研室对兼职教授工作评价：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对兼职教授工作评价：

院（系）领导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对兼职教授工作评价：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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